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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艾美森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 年 9 月 12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叶顺生董事长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6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1,267,9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3%。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叶顺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董事会对符合

条件的股东提名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征求董事候选人本人意见

后，拟提名叶顺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经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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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批准后，将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为连任董事。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工作，在股东大会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

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的义务和职责。 

经上述人员确认及公司查询，上述人员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亦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符合股转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任职要求，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267,98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涂宗铃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董事会对符合

条件的股东提名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征求董事候选人本人意见

后，拟提名涂宗铃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经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将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为连任董事。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工作，在股东大会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

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的义务和职责。 

经上述人员确认及公司查询，上述人员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亦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符合股转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任职要求，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267,98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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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王丽娜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董事会对符合条

件的股东提名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征求董事候选人本人意见后，

拟提名王丽娜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经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将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为连任董事。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工作，在股东大会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的义务和职责。 

经上述人员确认及公司查询，上述人员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亦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符合股转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任职要求，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267,98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郭鹭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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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董事会对符合

条件的股东提名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征求董事候选人本人意见

后，拟提名郭鹭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经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将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为连任董事。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工作，在股东大会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

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的义务和职责。 

经上述人员确认及公司查询，上述人员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亦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符合股转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任职要求，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267,98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陈燕萍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董事会对符合条

件的股东提名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任职资格审查，并征求董事候选人本人意见后，

拟提名陈燕萍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经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将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工作，在股东大会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的义务和职责。 

上述董事会候选人陈燕萍为新任董事。陈燕萍女士，1985 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2006年 8月至 2007年 2月，在厦门建霖工业有限公司

工作，担任生产文员职务；2007年 4月至 2013年 2月，在厦门思尔特机器人系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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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作，担任管理部经理、销售总监助理职务；2014年 2 月至 2015 年 9月，在艾美

森工作，担任总经理助理职务；2015 年 9 月股份公司成立后至今，担任股份公司董事

会秘书职务。 

经上述人员确认及公司查询，上述人员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亦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符合股转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任职要求，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267,98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林锦裕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行，提名林锦裕为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将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自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为连任监事。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工作，在股东大会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成

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的义务和职责。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前述人员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的情形，亦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合股

转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任职要求，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267,98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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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及提名王小英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议案 

1.议案内容： 

鉴于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行，提名王小英为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将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

期三年，自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为连任监事。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工作，在股东大会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成员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监事的义务和职责。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前述人员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被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亦未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符

合股转公司《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任职要求，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31,267,98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目录 

《厦门艾美森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会议决议》 

厦门艾美森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13 日  

 


